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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处置部分资产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名下的坪山工业园按资产评估值32,205.18万元于产权交易所或其

他资产转让平台公开挂牌转让，出价最高者竞得；若首次挂牌期满未能征集到符合条

件的意向受让方，将挂牌价格下调10%后进行二次挂牌，若二次挂牌期满仍未能征集

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将在第二次挂牌价格基础上下调10%后进行第三次公开挂

牌转让。若三次公开挂牌仍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未能最终成交，公司

将终止标的资产挂牌事宜。 

同时，为顺利完成此次交易，公司同意为上述标的资产解除抵押担保及交易纳税

办理不高于1.7亿元、期限不超过15天的短期借款，借款成本不超过35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

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标的资产挂牌出售的具体方案，确定标的资产转让佣金或手

续费，签署有关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相关协议文件，签署有关融资协议，并

办理标的资产产权变更登记等。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主要情况 

1、权利人：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坐落：工业区坪山镇长方照明工业厂区 

4、不动产权号：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21597 号 

5、用途：厂房及办公 

6、建筑面积：68,070.56 平方米 

7、使用期限：50 年，从 2008 年 11 月 10 日至 2058 年 11 月 9 日止 

8、账面价值：7,399.73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土地使用权） 

9、受让人资格：根据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书》约定，公司转让标的资产下的土地使用权时，受让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从事行业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GB/T4754-2002）中的 4059 光电

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中的半导体光电器件； 

（2）深圳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 6,000 万元人民币； 

（3）从事半导体光电器件生产经营 3 年以上，且经营状况良好； 

（4）有符合该地块项目准入条件的具体项目； 

（5）项目投资总额 2.5 亿元人民币以上，项目资金来源明确，自有资金占项目投

资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0%； 

（6）拟建项目符合国家和深圳市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中对应的行业相关

指标； 

（7）获得市政府科技主管部门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或拟建项目获得市政府科技主

管部门高新技术项目认证。 

10、权利受限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存在资产抵押情形。除此之外，

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二）评估情况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于评估基准

日2023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市场价值为32,205.18万元（含增值税）。 

三、处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资产将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由于

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相关交易成交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交易结果产生的影响暂无法

准确计算。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2 日 


